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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青 团 云 南 省 委
关于做好创建2020—2021年度

省级“青少年维权岗”补充申报的工作指引

各州（市）团委：

为切实做好新形势下青少年维权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

作，动员各方面力量共同关心、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，省创建

“青少年维权岗”活动领导小组开展了2020—2021年度全省

“青少年维权岗”创建工作，经资格审核、系统（行业）审

定、集中公示等程序，确定了29家单位为全省“青少年维权

岗”（2020—2021年度）创建单位。

当前，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，云南边境疫情防控

关系全国疫情防控大局。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全省上

下齐心、全力应对疫情，在扎实推进强边固防、关爱保护未成

年人、维护青少年权益，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等方面作出了积

极贡献。为进一步树立榜样力量，建好建强基层组织，凝聚抗

疫青春力量，经研究决定，对2020—2021年度省级“青少年维

权岗”进行补充申报，现就有关事项作如下安排。

一、创建标准

此次创建全省“青少年维权岗”补充申报工作是根据云南

省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情况作出的适当调整，各州（市）团

委要积极组织动员符合《创建“青少年维权岗”活动指导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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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》（中青联发〔2010〕34号）中规定的基本创建标准和分类

创建标准的有关规定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相关行业（系

统）基层单位补充申报云南省2020—2021年度“青少年维权

岗”创建单位。

1.在疫情防控工作中，组织动员团员青年投身强边固防总体

战，并作出积极贡献、表现突出的；

2.积极支援疫情防控，加强和充实一线防疫力量的；组织开

展志愿服务，关心关爱受疫情影响家庭及青少年、抗疫一线工

作人员子女，帮助解决后顾之忧的；积极募集防疫物资，广泛

动员社会力量募集资金物资的；

3.疫情防控工作中，在积极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、预防青少

年违法犯罪、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的。

二、创建范围

（一）法院系统：

基层人民法院少年法庭；

（二）检察院系统：

基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；

（三）教育系统：

幼儿园、中小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专门学校；

（四）公安系统：

基层派出所，公安机关治安、禁毒、刑侦、交管、网监等

部门的基层科、所、队；

（五）出入境边防检查系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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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入境边防检查所、站、队；

（六）民政系统：

儿童福利机构、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，未成年人保护服

务平台（热线），乡镇（街道）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等；

（七）司法系统：

基层社区矫正机构、未成年犯管教所、强制隔离戒毒所、

监狱、公共法律服务（法律援助）机构、律师事务所；

（八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：

基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、职业培

训机构；

（九）文化和旅游系统：

基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，公益性文化单位；

（十）市场监管系统：

基层市场监督管理执法机构（所、科、大队）；

（十一）广电系统：

广播电台（站）、电视台及相关栏目；基层新闻出版单

位；

（十二）政法系统：

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综治中心、平安办；

（十三）共青团系统：

基层团委、团支部，青年之家，团属青少年宫，12355青少

年服务台，青少年专业社会组织，青少年事务社工机构和其他

团属青少年服务机构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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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其他系统

边境常驻卡点、抵边联防所、集中隔离点、安置场所以及

其他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或单位，经所在州市团

委推荐，可按规定参与“青少年维权岗”创建。

三、创建要求

（一）明确基本定位。各州（市）团委要深入学习领会有

关文件精神，深化认识创建工作的必要性，准确把握补充申报

“青少年维权岗”的重要意义，把符合条件的、在疫情防控特

别是参与边境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、作出积极贡献的先进

集体纳入到申报创建工作中来。符合条件的补充申报创建单

位，不受创建层级、创建期限制，可直接申报创建2020—2021

年度省级“青少年维权岗”。

（二）加强工作联动。各州（市）团委要切实把创建“青

少年维权岗”作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、密切联系青少年的重要

工作载体，加强与各有关行业（系统）主管部门、各级疫情防

控指挥机构的协调沟通，发动各行业（系统）基层单位、一线

疫情防控单位积极参与、主动申报、开展创建。

（三）兼顾行业分布。要统筹考虑创建申报单位的行业系

统分布，注重兼顾各系统和行业的工作特点，分系统、行业发

动和组织申报，避免申报创建单位集中在部分行业系统，同时

补齐工作短板、充实薄弱环节。根据底数分析并结合工作实

际，每个州（市）的每个行业（系统）申报单位原则上不超过3

个，其中，对政法、人社、司法、市场监管、民政、文化和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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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以及其他系统的申报创建分别不少于2个。

（四）做好关爱服务。对于各级“青少年维权岗”集体，

在加强工作指导、统筹规范管理的同时，要做好服务关爱工

作。 按照本级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和要求，结合团省委“6+n”

关爱行动等工作载体，加强对一线工作人员关心慰问，关爱抗

疫一线工作人员家属子女，帮助解决后顾之忧。

其他未尽事宜，请结合《创建“青少年维权岗”活动指导

意见》（中青联发〔2010〕34号）和今年2月下发的《关于做好

2020—2021年度全省“青少年维权岗”创建活动的通知》（云

青通〔2021〕2号）要求，抓好具体贯彻落实。请各州（市）团

委组织填写《云南省2020—2021年度“青少年维权岗”创建单

位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、《云南省2020—2021年度“青少年维权

岗”创建单位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审核盖章后于2021年9月23日

前集中邮寄至省“青少年维权岗”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（团省委）。申报材料一式三份，并提交电子版。

附件：1.云南省2020—2021年度“青少年维权岗”创建单位申

报表

2.云南省2020—2021年度“青少年维权岗”创建单位汇

总表

联系 人：李建林

联系电话：0871—639954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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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邮箱：yntswqyb@163.com

邮寄地址：昆明市西山区西坝路29号青年大厦团省委权益部

邮 编：650032

共青团云南省委

2021年8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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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云南省 2020—2021年度“青少年维权岗”
创建单位申报表

单位名称

单位负责人 职务

通讯地址

联系电话 邮编

命名“青少年维权岗”情况 市级□ 县级□ 未命名□

创

建

方

案

︵

工

作

事

迹

︶

（500字左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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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
（市）

行业

主管

部门

意见
签章

年 月 日

州

（市）

团委

意见
签章

年 月 日

省级

行业

主管

部门

意见 签章

年 月 日

省级

创建

活动

领导

小组

意见

签章（团省委代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可复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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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云南省 2020—2021年度“青少年维权岗”
创建单位汇总表

填报州（市）（盖章）： 2021年 月 日

行业（系

统）
创建申报单位 推荐理由（100字以内）

法院系统

x x县人民法院

少年审判庭

检察院系统

......

......

其他系统

注：此表可复制。


	填报州（市）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 月  日

